
 
 

基隆市信義國小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辦法 

                                                  113年5月28日經臨時校務會議通過公佈實施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

具體作法」辦理。 

二、 目的:為公務需要因應不同類型校園安全事件，避免危險事件發生，健全管理本校監視

錄影系統設置與調閱，以充分發揮其效能及維護校園安全，並兼顧師生之權益，特訂

定基隆市信義國小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校區周邊及公共空間區域之監視錄影系統，由總務處裝設、維護及攝錄資料之建

檔調閱與複製。 

三、錄影監視系統財產建置單位，應負責保管維護事宜。 

四、調閱或複製監視錄影資料，應填寫申請書(附件1)或紀錄備查(附件2)說明如下： 

(一)各處室主任及行政人員基於公務需要不同類型校園安全事件，避免危險事件發生

必要，指明特定調閱時段並附理由指定處所，以調閱觀看監視器為主，填寫紀錄

備查(附件2)。若學校導師或其他人員基於公務需要不同類型校園安全事件，避

免危險事件發生必要，需學務處或總務處行政人員陪同，以調閱觀看監視器為主，

填寫紀錄備查。若有公務需要需複製影像須提出申請（附件1）。 

(二)警政、司法等機關因調查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行為之需要，調閱錄影監視系統所

攝錄儲存之影像資料或以公文申請調閱或複製者，可向學校提出申請（附件1），

學校同意後函覆。 

(三)校外人士：民眾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時，須向警察機關報案後， 由警察機

關向本校提出申請（附件1）。 

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提供調閱或複製： 

 (一)依法應保持秘密之事項。 

(二)提供資訊有妨害犯罪之偵查、追訴、 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公正之裁判或有

危害他 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虞者。 

(三)有侵害第三人隱私之虞者。但經該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錄影監視系統所攝錄儲存之影像資料，應予保密，有權調閱或保管安全檢查錄影資料

與相關紀錄之人員均應負保密義務，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如有發

現不當使用或洩密情事，依法追究行政或民、刑事責任。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八、本辦法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基隆市信義國小監視器攝錄資料調閱申請書 
 

申請人 
 

身分證號

(學校教職

員可略)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聯絡電

話 

 

監視器

地 點 

 
調閱監

視畫面

時段 

年 月 

 
年 月 

日

至 

日 

時 

 
時 

分 

 
分 

 

申請事由： 

 

 

 

 

 

 

 

 

 

 

 

 

 

 

 

 

                         申請人簽名/日期時間： 

  

承 辦 人 審核單位(學務主任或總務主任)  

請勾選： 

□複製內容(□自行翻拍、□檔案帶回、□其

他) 

 

陪同人簽名(調閱者為行政同仁

免填) 

辦理情形(由承辦人或陪同人填寫)及日期時間： 

總務主任 機關首長 

備註： 

1. 若有公務需求需複製影像，請向管理單位填寫本表提出申請，經符合管理

辦法後始進行調閱。 

2. 調閱申請人為保留證據，經主管同意有複製內容之需要時，申請人應自備錄

製器材。影像資料僅供申請目的之使用，不得另行複製傳閱散佈播放，

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以維護當事人之隱私權益。若未遵守

相關法律而衍生之爭議，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3. 監視器攝錄資料調閱申請單至少應保存一年。 

4. 調閱內容僅提供當時現況參考，非證據資料。另影像資料只保存事件發生1個月

內。 

 



 
 

附件2 
 

基 隆 市 信 義 國 小 監 視 紀 錄 調 閱 備 查 登 記 簿 
編

號 
日期 

時間 
申請人 

監視器地 

點 

監視紀錄 

區間 
調閱事由 

申請人/陪同人簽

名 

辦理情

形 

 

       

 

       

 

       

 

       

 

       

 

       

 

       

 

       

 

       

 

       

 

       

備註： 

1. 調閱申請人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以維護當事人之隱私權益。若未遵守

相關法律而衍生之爭議，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2.調閱內容僅提供當時現況參考，非證據資料。另影像資料只保存事件發生1個月內。 


